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加强市中心城区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局，西湖管理区、西洞庭管理区自然资源局，机关各科室、系统各单位：

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常德市住宅小区电动车充电安全管理规定》，为做好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以下简称“电动车”）安全隐患整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严格规划布局
1、电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规划布局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等国家规范标准要求，符合城市规划及消防、供电等安全管理要求，按照“方便存取、规范充电、便于管理”的原则，科学合理布置。

2、新建住宅小区应按要求规划设计电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设置电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电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的设置不应占用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3、民用建筑架空层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不得用作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因场地不足确需使用民用建筑架空层作为停放充电场所的，应与建筑内通风采光井、公共部位、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进行有效防火分隔，按照国家规范标准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并设置专用充电设施。

细化配建标准

4、新建普通商品房住宅小区电动车配套数量按照不低于0.3个车位/户标准进行配建，新建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宅小区电动车配套数量按照不低于0.5个车位/户标准进行配建，新建“第四代”、“大平层”等改善型住宅小区按照不低于0.2个车位/户标准进行配建；并按照不低于电动车停车位总数的30%比例设置充电设施（插孔）。
5、电动车停放场所内应划定停放区域和通道区域，每个车位面积不宜小于1.4平方米（2米×0.7米），最小净高不宜小于2.4米。

规范新建项目审批管理

6、新建住宅小区要将电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配建要求纳入规划条件，并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中对电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规划情况进行审查，不符合要求的不予通过，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7、建设项目未按审批要求配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的，不得通过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

简化既有项目审批程序

8、既有住宅小区或单位内利用公共空间设置电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经业主大会讨论同意，符合本通知和国家规范标准确定的规划布局要求，且不涉及总平面图调整的，可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范围，无需办理规划审批及核验手续，涉及占用公共绿地的，按程序报相关主管部门。因既有小区场地资源紧张、无固定停放场所、无电源条件的，可依法依规合理利用周边公共开放空间设置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

本通知所称中心城区包含武陵区、江南城区、常德经开区、常德高新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其他县市区可参照执行。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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